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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三、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

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

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

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

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

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

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企业经营预测资料由委托

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

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合法性负责。 

五、资产评估师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

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

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

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

受资产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

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八、资产评估师对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的勘察按常

规仅限于观察，了解使用状况、保养状况，未触及内部被遮盖、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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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难于接触到的部位，我们不具备专业鉴定资质也未接受委托对上述

资产的内部质量进行专业技术检测和鉴定，我们的评估以委托人和其

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如果这些评估对象的内在质量有瑕

疵，评估结论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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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

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北及安盾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 51%股权，为此需要对评估基准日时湖北及安盾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

为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流动动负债和

非流动负债等。 

评估基准日：2025 年 9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

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5,098.99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1,041.5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24,057.41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1,166.77 万

元，增值额为 127,109.35 万元，增值率为 528.36 %。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

情况并合理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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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

参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

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

况并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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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涉及的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

实施股权收购涉及的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被评

估单位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未约定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 委托人简介 

名称：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伦哲”） 

住所：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宝莲寺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丁波 

注册资本：100,904.3607 万(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专用汽车、工程机械、建设机械、环保

机械等产品，消防自动系统、自动化消防设备、自动灭火系统、湿

式自动喷水系统、智能控制系统及工业机器人制造，销售自产产

品；提供售后维修服务；设备租赁；机械、汽车、电子行业技术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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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7698575565 

成立日期：2005 年 3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3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 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名称：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及安盾”） 

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生物产业园花溪路 199 号（增

设经营场所：湖北省宜昌高新区善溪窑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李先军 

注册资本：5,372 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消防设备、安防设备、劳保用品、安全应急产品、

灭火装置、火灾报警系统、消防器材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研发、生产、销售、维护、保养；消防工程系统、楼宇自动

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采购销售动力电池相关原材料、电极电

控相关零部件；乘用车辆、物流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

电子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气件、汽车电子装置的采购销售；消防

产品知识的咨询与宣传；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限制以及指定

经营的进出口项目除外）；物联网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343479009T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5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2.历史沿革 

2015 年 5 月 20 日，李先军和张玉柱两人发起成立了宜昌及安盾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初始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其中李先军认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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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万元，张玉柱认缴出资 100 万元。章程约定双方以货币资金出资

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缴齐。 

公司成立后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之前，及安盾公司租赁宜昌高新

区发原大道 28 号的房产经营；2018 年 7 月 10 日之后及安盾公司住所

变更到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 57-5 号。2019 年 2 月 21 日，

及安盾公司住所变更为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生物产业园花溪路

199 号。 

2019 年 4 月 12 日，及安盾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

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4 日，及安盾公司增设经营场所湖北省宜昌高新区

善溪窑路 55 号。 

3.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股权变更情况 

（1）2019 年 4 月 26 日，及安盾公司股东决定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到 5000 万元，其中李先军认缴出资额 4750 万元；张玉柱认缴出资额

250 万元。双方认缴出资截止时间为 2039 年 4 月 26 日。 

（2）2023 年 4 月 12 日，及安盾公司引进新股东并增加公司注册

资本到 5250 万元。其中张玉柱认缴出资额 250 万元，认缴出资截止

时间为 2039 年 4 月 26 日。李先军认缴出资额 4822 万元、李珂认缴出

资额 24 万元、刘策认缴出资额 154 万元，李先军、李珂和刘策三人

的出资认缴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0 日。 

（3）2023 年 6 月 8 日，及安盾公司股东张玉柱退出并对张玉柱

认缴的 250 万注册资本进行了减资，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

元。 

（4）2024 年 5 月 21 日，及安盾公司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到 5372

万元。其中李先军认缴出资额 4840.6 万元、李珂认缴出资额 35.2 万元、

刘策认缴出资额 496.2 万元，李先军、李珂和刘策三人的出资认缴时

间为 2016 年 5 月 20 日。 

（5）2024 年 12 月 10 日，及安盾公司引进新股东并增加公司注

册资本到 5856.88 万元。其中李先军认缴出资额 4840.6 万元、李珂认

缴出资额 35.2 万元、刘策认缴出资额 496.2 万元。新增股东湖北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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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 234.86 万，湖北舆行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 152 万，湖北驭行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 98.02 万。新增股东认缴出资方式均为

货币，认缴出资时间为 2029 年 12 月 10 日。 

（6）2025 年 2 月 6 日，及安盾公司股东对注册资本进行了减资，

减资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5372 万元。减资后各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比例 

1 李先军 4,840.60 4,840.60 90.11% 

2 李珂 35.20 35.20 0.66% 

3 刘策 11.32 11.32 0.21% 

4 湖北裕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4.86 234.86 4.37% 

5 湖北舆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00 152.00 2.83% 

6 湖北驭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02 98.02 1.82% 

合计 5,372.00 5,372.00 100.00% 

截止评估基准日，及安盾公司的股权比例未发生变更。 

4.公司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对外长期投资有三家，其中全资子

公司为深圳威西特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海及安疆科技有限

公司，参股子公司一家河南费尔曼智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结构为总经理负责制，公司下

设综合管理中心、研发中心、制造中心和销售中心等四大管理中心及

各管理中心所属的行政、人力、财务、生产、研发和销售等职能部门。 

5.近三年的资产、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及近一年的财务状况如下表（合并口

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34,486.68               54,794.36  

负债总计              20,227.35               31,068.19  

所有者权益              14,259.32               23,726.1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619553414481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618828505523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619200339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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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978.33               23,459.86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及近两年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母公司口

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17,358.49   34,526.38   55,098.99  

负债总计  10,326.40   20,182.09   31,041.57  

所有者权益  7,032.09   14,344.29   24,057.42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及近一年的经营状况如下表（合并口

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7,418.17                37,826.85  

利润总额              7,046.71                10,842.71  

净利润              6,202.04                  9,284.9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21.04                  9,299.68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及近两年的经营状况如下表（母公司口

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202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2,254.86               27,288.42               37,694.88  

利润总额                1,491.65                 7,430.09               11,089.00  

净利润                1,491.65                 6,585.42                 9,531.28  

（注：应注明数据为审计后报表数据还是企业管理层报表数据）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2024 年度的会计报表均经和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2023 年度数据为

企业管理层报表数据。 

6.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被评估单位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为委托人徐州海伦哲

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的标的公司 

(三)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未约定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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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 评估目的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

有限公司的 51%股权，为此需要对评估基准日时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

值参考。 

就此事项，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出具了《关于收购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会议纪要。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

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5,098.99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1,041.5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24,057.41 万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一致。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已经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情况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 

截止评估基准日，及安盾公司共投资了三家单位。其中已出资的

全资子公司一家，未出资子公司两家，一家控股一家参股。具体情况

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是否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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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是否控股 

深圳威西特科技有限公司 2021-08 100.00% 300.00 300.00 是 

河南费尔曼智能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2022-09 10.00% 0.00 0.00 否 

上海及安疆科技有限公司 2024-06 51.00% 0.00 0.00 是 

2.存货 

纳入评估范围的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及在产品。被评估单位

的存货实物主要存放于被评估单位厂区仓库及产线、代工厂仓库及产

线内。 

(1)原材料共 2506 项，主要包括灭火装置壳体、装配配件、线束

等用于企业日常经营的消耗物料。截止评估基准日，原材料均保存较

好。  

(2)产成品共 701 项，主要为在评估基准日尚未对外实现销售出库

的各类型号的灭火装置以及其配件。截止评估基准日，产成品均保存

较好，有序管理。 

(3)在产品共 84 项，主要为尚在各工序生产中未完工的半成品和

各中间工序的完工自制半成品等，主要包括各种型号的灭火装置的壳

体、药柱及装配配件。 

3.房屋建（构）筑物 

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构)筑物类资产分别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花

溪路 199 号和宜昌市白洋工业科技园善溪窑路 55 号。房屋建(构)筑物

类资产基本概况如下： 

(1)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花溪路 199 号总部房屋建筑物共 11 项，建

成于 2018 年 12 月，主要包括综合办公楼、值班门卫室、药柱车间、

组装车间、实验室等，目前主要用于企业的办公、销售及研发。建筑

物的主要结构分别框架、钢混、混合。位于宜昌市白洋工业科技园善

溪窑路 55 号科技园的房屋建筑物共 26 项，主要建成于 2024 年 6 月和

2024 年 4 月，主要包括综合办公楼、值班室、实验室、试验区、厂房、

仓库等，主要用途是服务于企业的生产、仓储、研发实验及办公等，

建筑物主要结构为钢混结构、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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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花溪路 199 号公司总部的

部分生产性房屋暂时闲置外，部分生产性房屋使用转为仓库或者电商

发货区，其他房屋建筑物维护使用情况正常。 

(2)构筑物 

评估范围内的构筑物共 78 项，其中位于宜昌市夷陵区花溪路 199

号总部构筑物 35 项，位于宜昌市白洋工业科技园善溪窑路 55 号科技

园 43 项。主要包括供水系统、消防系统、配电工程，室外工程等，

分别建成于 2017 年至 2024 年间，主要服务于被评估单位的日常生产、

办公、生活等，主要结构为混凝土、钢结构、镀锌管、砖混等，截止

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构筑物维护使用情况正常。 

4.设备类资产 

(1)机器设备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机器设备共计 504 项，主要为自动化生产

线、高速压片机、甲醇储罐（含屏蔽泵、鹤管、管道安装）、水洗系

统、除尘环保系统、电梯、客梯等，机器设备主要分布在湖北及安盾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及科技园内，启用于 2017 年至 2025 年之间，

主要用于被评估单位厂区内的生产，截止现场勘察日委估资产正常使

用。 

(2)车辆 

车辆共 7 项，主要为奔驰商务车、沃尔沃小汽车、江淮牌汽车等，

其中 5 项行驶证载权利人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2 项型号

为俊风牌 DFA7000G1F6BEV 的车辆，行驶证载权利人分别为申晨飞、

李国峰，被评估单位出具了产权声明证明上述车辆为其所有。 

委估车辆中除型号梅赛德斯-奔驰 2996CC 小轿、沃尔沃 YV1MK385

为被评估单位购置的二手车辆外，其余车辆启用于 2018 年之后。 

截 止 评 估 基 准 日 ， 除 登 记 在 李 国 峰 名 下 的 俊 风 牌

DFA7000G1F6BEV 车辆处于报废状态外，其余车辆处于正常状态。 

(3)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共 487 项，主要包括监控设备、视频会议设备、防静电

工作台、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含环境箱专用水塔）、3030 霍尼韦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 

尔主机、ROSH 2.0 能量色散 X 荧光光谱仪+热裂气相、办公桌椅、20

尺集装箱、电脑、空调等，以上主要设备购置并启用于 2016 年至 2025

年间。截止评估基准日，电子设备处于正常状态。 

5.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为在建土建工程。在建土建工程是被评估单位在公司位

于宜昌市白洋工业科技园生产厂区内建设的大型火灾实验室，项目为

钢混结构，建筑面积 1600 平方米，于 2024 年 12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26 年 1 月完工。 

6.无形资产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专利

技术和软件著作权、软件等其他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类型及特点

如下： 

(1)土地使用权 

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3宗，分别是位于花溪路 199 号的

总部用地，以及位于白洋工业园科技园的用地及补充用地，具体情

况见下表： 

土地权证编号 宗地名称 
终止 

日期 

用地 

性质 

土地 

用途 
开发程度 面积(㎡) 

鄂（2025）宜昌市不动产权第

0006739 号 
总部用地 2067-08 出让 工业 五通一平 13,061.85 

鄂（2023）宜昌市不动产权第

0093622 号 

科技园补充

用地 
2073-02 出让 工业 五通一平 121.80 

鄂（2024）宜昌市不动产权第

0080746 号 
科技园用地 2073-02 出让 工业 五通一平 101,775.65 

(2)软件 

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共 11 项，主要为企业购置的安全

审计系统、金蝶软件（云星空）、宁德扫描系统等管理财务软件。截

止评估基准日，上述软件均正常使用。 

(3)专利技术及软件著作权 

纳入评估范围的已授权专利共 924 项，软件著作权共 10 项。其

中，246 项为 2022 年外购的专利技术，截止评估基准日，该部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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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净值 7,232,704.23 元。其余专利资产研发时发生的费用已计入当

期成本，无账面值。 

四、 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确定

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选择价值类型，应当考虑价值类型与评估假设

的相关性。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当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等资产评估基

本要素满足市场价值定义的要求时，一般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

的价值类型。 

五、 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是 2025 年 9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确定。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经济行为

的实现、会计期末因素。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价值参

考，选择会计期末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的

整体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

依据的原则，选择距相关经济行为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

估基准日。 

六、 评估依据 

(一) 经济行为依据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出具的

《关于收购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会议纪要。 

(二) 法律法规依据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5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7

号，2019 年 3 月 2 日第四次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134 号，2017

年 11 月 19 日第二次修订） 

10.《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财政

部令第 97 号修订）； 

1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12.《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

32 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65 号）； 

14.《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15.《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政部

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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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

〔2017〕35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中评协〔2023〕14 号）； 

14.《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5.《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6.《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7.《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 号）； 

18.《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0 号）。 

(四) 权属依据 

1.不动产权证书； 

2.专利证书； 

3.著作权（版权）相关权属证明； 

4.机动车行驶证； 

5.有关产权转让合同； 

6.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 取价依据 

1.《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 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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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

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3.评估基准日外汇汇率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4.《湖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2024）； 

5.武汉市市政工程招标设计造价服务中心文件（武市政价字

〔2025〕30 号）； 

6.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征收管理的通知（宜府办发〔2020〕19 号）； 

7.《机电产品价格信息查询系统》（2025 年）； 

8.企业提供的项目项目投资概算、设计概算等资料； 

9.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预决算资料； 

10.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11.企业提供的在建工程付款进度统计资料及相关付款凭证； 

12.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13.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计划； 

14.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 

15.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原材料购买合同； 

16.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17.《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2016〕504 号）； 

18.《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 

19.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 其他参考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2.《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8 号—资产评估中的核查验证》（中评协

〔2019〕39 号）； 

3.《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2 号—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

的测算》（中评协〔2020〕38 号）； 

4.《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6 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资产评估》

（中评协〔2023〕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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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7.《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 

8.《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 

9.《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

〔2018〕4 号）； 

10.《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11.《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12.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13.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14.北京市立方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之

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15.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 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以确定其

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本次采用收益法中的现金流量折现法对

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来间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市场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可比参

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的总称。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或经营体评估咨询基准日的资产

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及表外可识别的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收益法：及安盾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消防设备、安防设备。

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的经营环境并结合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及未来

发展情况，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可以进行预测并可以用货币来衡量，

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用货币衡量，符合采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故

本次评估项目适宜采用收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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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市场法包括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由于资

本市场上无法找到与被评估单位业务结构、企业规模、所处经营阶段、

财务风险等相同或相似的该行业内上市公司，无法在产权交易市场中

找到足够的可比交易案例，故本次未采用市场法进行估值。 

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的各项资产、负债可以被

识别，并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单独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选用了资产

基础法。 

(一)资产基础法 

1.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通过现金盘

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询证函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2)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融资，核对应收票据备查簿、明细账与总

账、报表余额是否相符，核对与委估明细表是否相符，查阅核对票据

票面金额、发生时间、业务内容及票面利率等与账务记录的一致性，

以证实应收票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核实结果账、表、票据金额相符。

经核实应收票据真实，金额准确，无未计利息，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

价值作为评估值。 

(3)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

额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

计算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

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

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

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

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本次

评估对以人民币结算的款项采用审计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以外币结

算的款项采用审计后的外币账面金额和评估基准日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综合确定评估值。 

(4)预付款项,核算内容为预付材料款、设备款等,评估基准日预付

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评估人员查阅了相关合同或协议等资料，了解

了评估基准日至评估现场作业日期间的情况，在对预付款项核实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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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对以人民币结算的款项采用审计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值，以

外币结算的款项采用审计后的外币账面金额和评估基准日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综合确定评估值。 

(5)存货 

①原材料 

被评估单位原材料采用实际成本核算。经现场核实，原材料均为

近期购置，由于周转速度较快，且市场价格变化不大，故以核实无误

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②产成品 

被评估单位产成品采用实际成本核算，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

等。评估基准日，根据被被评估单位产成品的销售情况，以评估基准

日的销售价格减去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确定

评估值。产成品评估计算公式如下： 

产成品评估值=产成品数量×产成品不含税销售单价×[1-销售

税金及附加率-销售费用率-所得税率-净利润率×扣减率]。 

一般情况下，正常销售产成品适当的利润扣减率取 50%，滞销产

成品适当的利润扣减率取 100%。 

对于自用的产成品参考原材料的评估方法；对于报废的产成

品，企业一般统一自行销毁处理，由于其无回收价值，本次评估以

零作为评估值。 

③在产品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产成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流

程；产成品的销售模式、供需关系、市场价格信息；以及在产品的价

值构成等。评估人员确定在产品的评估计算方法如下： 

本次评估在核实在产品账面成本为投入的实际成本且构成合理

的基础上考虑适当的成本净利润进行评估，其评估值计算公式如下： 

在产品评估值=基准日核实后账面生产成本×(1+成本利润率) 

成本利润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所

得税-适当利润扣减率×净利润)/营业成本/适当利润扣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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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适当利润扣减率是由于产品未来的销售存在一定的市场风

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基准日调查情况及基准日后实现销售

的情况确定其风险。 

2.长期股权投资 

对全资及控股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整体评估，首先评估获得被投资

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然后以被评估单位对长投的出资比例或公

司章程约定的方式计算得出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对参股长期股权投资

因被评估单位未出资，评估为零。 

3.设备类资产 

根据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委

估设备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主要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对于部分

车辆及电子设备采用二手市场法评估，对于基准日后，报告出具日之

前已出售的设备，按照设备变卖价款确定评估值。成本法计算公式如

下： 

(1)成本法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

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A.机器设备 

主要依据市场询价或参照 《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25 年）、或

参考最近购置的同类设备合同价格等方式确定购置费。 

a.设备购置价 

设备购置价：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

或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确定购置价；对于小型设备

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置价；对于没有市

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价确定。 

b.运杂费 

设备购置价均已包含运杂费，不再计取。 

c.安装调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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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购置价均已包含安装费，不再计取。 

d.前期及其他费用 

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参

考行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e.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参照评估基准日执行

的有效贷款利率(LPR)及企业的浮动点数确定，以设备购置价、运杂费、

安装工程费、前期及其他费用等费用总和为基数按照资金均匀投入计

取。资金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工程费+前期及其他费用)×

合理建设工期×贷款基准利率×1/2 

f.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备类资产，计

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 

B.运输车辆 

对正常使用的车辆根据当地汽车市场销售信息等近期车辆市场

价格资料，确定运输车辆的现行含税购价，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规定计入车辆购置税、新车上户牌照

手续费等，同时根据“财税[2016]36 号”文件规定购置车辆增值税可以抵

扣政策，确定其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重置成本=不含税购置价+

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对已经报废的车辆参考报废价值进行确定。 

C.电子及其他设备 

根据当地市场信息及网上查询的近期市场价格资料，确定评估基

准日的电子设备价格，通常供应商免费运输及安装调试，计算公式为： 

重置成本=购置价-可抵扣的增值税 

对于购置时间较早，现市场上无相关型号但能使用的电子设备，

参照二手设备市场不含税价格确定其重置全价。 

②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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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机器设备，主要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通过

对设备使用状况、技术状况的现场勘察了解，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

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100% 

对于电子设备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综

合成新率。 

对于没有规定报废年限的车辆，以车辆行驶里程成新率确定综合

成新率。其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 (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 )／规定行驶里程

× 100% 

③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4.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根据各类房屋建（构）筑物的特点、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采用成本法评估。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全价一般包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

用、资金成本及可抵扣增值税。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抵扣增

值税 

①重置成本的确定 

A.建安综合造价 

针对委估房屋建(构)筑物的特点及评估人员所收集到的资料，根

据当地执行的定额标准、造价指标及有关取费文件，采用工程造价指

数调整法对其进行评定估算。即以待估建筑物工程结构特征与文件规

定指标中的类似工程相对照选用指标，在此基础上按规定的取费标准

计取其它直接费、间接费、计划利润和税金，确定房屋的建安综合造

价。 

B.前期及其他费用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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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根

据行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C.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合理建设工期，按照评估基准日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及企业浮动点数以建安工程费、前期及其他费

用之和为基数确定。资金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合理建设工期×贷

款基准利率×1/2 

D.可抵扣增值税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房屋类资产，计

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 

②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房屋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通过对其进行现场勘查，

对结构、装饰、附属设备等各部分的实际使用状况作出判断，综合确

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③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5.土地使用权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通行的地价评估方法有市场

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地

价修正法等衍生方法。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根据待估土地的特点、具体

条件和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待估土地所在区域的土地市场情况和评

估师收集的有关资料，选择适宜于待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方法。经过

评估人员的实地勘察和认真分析，评估人员能够查询到待估宗地所在

区域最新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故可以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评估；由

于基准日近期该区域没有足够的与待估宗地类似的土地交易案例，因

此不采用市场法评估；考虑到待估宗地为工业用地，成本逼近法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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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反应土地的市场价值，因此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综上

所述，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委估宗地进行评估。 

基准地价修正法是指在求取一宗待估宗地价格时，根据当地基准

地价水平，参照与待估宗地相同土地级别或均质区域内该类用地地价

标准和各种修正因素说明表，根据两者在区域条件、个别条件、土地

使用年限、市场行情、容积率、微观区位条件等，确定修正系数，修

正基准地价从而得出估价对象地价的一种方法。 

基准地价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的计算公式为： 

土地价格=[基准地价×K1×K2 ×K3×(1+∑K)]×±开发程度修

正幅度 

式中：K1－期日修正系数 

K2－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K3－容积率修正系数 

∑K－影响地价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修正系数之和 

6.其他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外购软件 

根据外购软件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2)无形资产-专利、软件著作权 

①评估方法的选择 

对于专利、软件著作权由于类似的技术类无形资产的基本评估方

法包括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成本法是通过估算技术类无形资产

重置成本和贬值率来评估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的方法，技术类无形资

产的成本包括研制或取得、持有期间的全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费用

支出，由于其成本存在不完整性、弱对应性、虚拟性等特性，成本法

的评估结果往往难以准确反映技术类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不采用成本法评估。市场法是将待估技术类无形资产与可比技术类无

形资产的交易案例进行比较修正后确定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的方法，

由于难以收集到类似技术类无形资产的交易案例，本次不采用市场法

评估。收益法是通过预测未来技术类无形资产的收益额并将其折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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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技术类无形资产价值的方法，经分析，技术类无形资产未来年度

的收益额及所承担的风险均可通过适当的方法合理估测，因此本次采

用收益法评估。 

由于被评估单位的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共同发挥作用为企业产生

贡献，本次采用收益法打包评估。 

②评估方法简介 

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通过预测未来技术类无形资

产的收益额并将其折现来确定专利资产价值的方法，其基本计算公式

如下： 

 

式中： 

V──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估值； 

n──收益年限； 

Ri──未来第 i 年技术类资产的收益额； 

r──折现率。 

(二)收益法 

本次采用收益法中的现金流量折现法对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来间

接获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由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经

营性资产价值和与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构成，对于

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即以未来若干

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

算得出。计算模型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是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根据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负

债价值+单独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1)经营性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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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相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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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r)(1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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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Fi：企业未来第 i 年预期自由现金流量 

Fn：永续期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i：收益期计算年 

g：永续期增长率 

n：预测期 

其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税前利润×(1-所得税率)+折旧与摊销-资

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 

其中，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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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权益的市场价值 

D：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 

Ke：权益资本成本 

Kd：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cfe rβMRPrK ++=  

其中：rf：无风险利率； 

MRP：市场风险溢价；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溢余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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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

余资产，主要包括溢余现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 

(3)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评估基

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与负债。 

(4)单独评估的长期股权投资 

对外长期股权投资是指企业于评估基准日时已形成的对外股权

投资。评估基准日，对全资或者控股的长期投资单位，分别进行单独

整体评估，最终以被投资产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乘以股权比

例确定评估值，具体分析详见附件。 

2.付息债务价值 

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被评

估单位的付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

款等。付息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对评估对象

涉及的资产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25 年 11 月 20 日，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

达成一致，并与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接受委托后，项目组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特点以及时间计划，

拟定了具体的评估工作方案，组建评估团队。同时，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要拟定评估所需资料清单及申报表格。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

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1.资产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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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

求、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

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

况的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

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

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

“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

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

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

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

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的产权证

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

业核实或出具相关产权说明文件。 

2.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

风险，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

和经营管理结构； 

(2)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0 

(3)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6)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

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等相关当事人获取的资

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

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

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

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

估报告。 

(六) 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

资产评估报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完成内部审核后，在不影响对评

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

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完成上述资产评估程序

后，出具并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假设所有评估标的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根据

被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二) 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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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为都是自愿的、理智的，都能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

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三) 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等持续使用； 

(四) 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

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

化； 

(五)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六) 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

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七)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

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八) 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九)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

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十)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

产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十一)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

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十二)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

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十三)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保持目前的

态势；假设企业对未来市场的判断及其相关收益成本符合市场竞争趋

势； 

(十四)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

保持目前的水平，能延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十五) 假设企业在建工程项目能够按预期实施、完工并投入运

营，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且无重大变化，经营情况将不会因主要资产

的能力不能正常发挥等因素而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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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假设委托评估专利资产的实施完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会违反国家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会侵犯他人包括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任何受国家法律依法保护的权利。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

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资产评估

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一) 收益法评估结果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5,098.99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1,041.5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4,057.41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1,166.77 万元，

增值额为 127,109.35 万元，增值率为 528.36 %。 

(二)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5,098.99 万元，评估价值为 65,801.84 万元，增值额为 10,702.85 万元，

增值率为 19.42%；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1,041.58 万元，评估价值为

31,042.81 万元，增值额为 1.23 万元，增值率为 0.004%；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24,057.41 万元，评估价值为 34,759.03 万元，增值额为 10,701.62

万元，增值率为 44.48%。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5 年 9 月 30 日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一、流动资产 38,903.90 47,566.81 8,662.91 22.27 

二、非流动资产 16,195.09 18,235.03 2,039.94 12.6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00.00 -261.93 -561.93 -187.31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2,960.69 13,209.38 248.69 1.92 

在建工程 48.51 49.06 0.55 1.13 

油气资产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2,437.67 5,131.38 2,693.71 1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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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1,679.52 2,579.41 899.89 53.58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8.22 107.14 -341.08 -76.10 

资产总计 55,098.99 65,801.84 10,702.85 19.42 

三、流动负债 27,080.86 27,082.09 1.23 0.00 

四、非流动负债 3,960.72 3,960.72 0.00 0.00 

负债总计 31,041.58 31,042.81 1.23 0.00 

净资产 24,057.41 34,759.03 10,701.62 44.48 
 

(三) 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1,166.77 万元，资产基础

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4,759.03 万元，两者相差 116,407.74

万元，差异率为 334.90%。 

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

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指在合理评估

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收

益法指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通过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折现以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主开发气溶胶 “十大技术”

及相关产品，拥有国内外专利近 1000 项，其生产的产品小型化、环

保等级高，同时具有抗导电、抗腐蚀、无残留、低温可靠等特性，并

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ATF16949 认证、军工相关资质认证，是

全球第二家拥有防爆场景标准认证的气溶胶企业，全球唯一同时通过

北美、欧洲、澳洲、中国产品认证的气溶胶企业（全球仅有两家竞争

对手拥有北美、欧洲、澳洲产品认证），是储能气溶胶消防领域的龙

头企业。在海外储能消防市场的占有率超过 50%。近三年企业收入连

续翻翻，处于快速成长期且具备成长的潜力。考虑本次评估目的系为

转让股权提供价值参考，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价值

内涵，我们认为企业的市场价值是基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收益的预

期，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揭示被评估单位未来的盈利能力、经

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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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即：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51,166.77 万元。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资产评估报告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

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者折价（没有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

象价值的影响。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

业水平和专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中，所有以万元为金额单位的表格或者文字

表述，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二)本次评估利用了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和信专字（2025）第 000562 号审计报告。我们通

过合法途径获得了审计报告，在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所

利用的审计报告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后，审慎利用了审计报告的相关

内容。我们所利用的审计报告中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是资产评估的基

础，如果该财务数据发生变化，本次评估结论可能失效。根据《资产

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 12 条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所

采用的评估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要求对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但

对相关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和当期经营成

果、现金流量发表专业意见并非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我们只

对利用审计报告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引用不当承担相关引用责任。 

(三)截止评估基准日，车辆行驶证号为鄂 ED18823、鄂 ED27893

的俊风牌 DFA7000G1F6BEV 的车辆证载权利人为申晨飞和李国峰。湖

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车辆产权归其所有的声明，本次评

估未考虑该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四)有关资产涉及的抵、质押担保、融资租赁等情况 

1．抵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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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4 年 12 月 18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析签署了编号为 DB2024111900000008 号最高额

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善

溪窑路 55 号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为鄂（2024）宜昌市不动产权第

0080746 号，证载房产面积 34,469.40 平方米，土地面积 101,775.65 平

方米），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自 2024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18 日止，在 77,385,000.00 元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

续向被评估单位融资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对湖北及安盾

消防科技有限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已签订的编号为

HT20231212000001118、编号 HT2023082100000027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及编号为的 HT2024081200000122、编号为 HT2024072600000011、

编号为 HT202407020000001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债务均纳入

本合同项目抵押担保的范围。 

(2) 2025 年 4 月 16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析签署了编号为 DB2025030800000009 号最高额

房地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位于花

溪路 199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为鄂（2025）宜昌市不动产权第 0006739

号，证载房产面积 10,683.53 平方米），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

司自 2025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028 年 4 月 16 日止，在 22,227,900.00 元的

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续向被评估单位融资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

担保。 

2．质押事项 

(1) 2023 年 9 月 28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李先军

以其对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额 4822 万元所对应的股

权出质，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

昌分行所签订的编号为编号为 DB2230922000000B-001 的《最高额融资

协》及债务人已经或将要签订的多个具体融资合同（主合同）的约定，

在从 2023 年 9 月 27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27 日止的期间内，在人民币

4822 万的最高融资余额限度内，连续向债务人融资形成的债权提供担

保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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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 年 3 月 15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23 年峡中银(企)质字 14 号的

《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

持有的 33 项专利技术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自 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2026 年 3 月 15 日签署的

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形成的债权，

提供本金额 100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 

(3) 2025 年 5 月 8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DB2025042700000010 的《最高额

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

的 589项专利技术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昌分行已经签订的编号为 DB2025042700000010-001 号的《最

高额融资协议》及双方已经或将要签订的多个具体融资合同的约定，

在从 2025 年 5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8 日止的期间内形成的债权，提

供人民币 2900.64 万元的质押担保。 

(4) 2025 年 5 月 8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DB2025042700000006 的《最高额

权利质押合同》。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

的向上海思格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泽塔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湖北雄韬锂电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

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前景无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货物

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为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已经签订的编号为 DB2025042700000006-001 号的

《最高额融资协议》及双方已经或将要签订的多个具体融资合同的约

定，在从 2025 年 5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8 日止的期间内形成的债权，

提供人民币 3204.153392 万元的质押担保。 

3．融资租赁事项： 

(1)截止评估基准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平安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 2024PAZL0101784-ZL-01 号的《售后回

租赁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所有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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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确定售后回租租赁成本为 13,000,000.00 元，租金总额 13,757,844.72

元，共分 24 期，自 2024 年 9 月 11 日至 2026 年 9 月 11 日止向平安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期交付租金。李先军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4PAZL0101784-BZ-01，为《售后

回租赁合同》提供担保。该融资租赁合同于 2025 年 12 月全部提前结

清。 

(2)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编号为 2025PAZL(TJ)0100487-BZ-01 号的《售后回租赁合同》

约定，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机器设备主要为表面张

力仪、粉碎设备、定制双工位、干粉灌装机、立式全伺服包边机、3 吨

锂电平衡重式叉车、槽型混合机、高速压片机、粉末包装机、扭力测

试仪等共计 28 项，确定售后回租租赁成本 15,000,000.00 元，租金总额

15,874,436.16 元，分 24 期自 2025 年 4 月 7 日至 2027 年 4 月 7 日止向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李先军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5PAZL(TJ)0100487-BZ-01，为

《售后回租赁合同》提供担保。 

经核对，评估基准日委估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内涉及该合同的设

备共计 21 项，实际融资租赁资产与融资租赁合同给定的资产存在不

一致的情形。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剩余本息余额 10,582,957.44 元。 

(3)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订

合同编号为 CASL-2024-0051-K-HZ 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约

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消防系统、电动单梁起

重机、ROSH 2.0 能量色散 X 荧光光谱仪+热裂气相、氧浓度探测系统、

宁德 300g 前后盖紧固设备共 5 项资产，确定售后回租租赁本金

5,000,000.00 元，概算租金总额 5,245,777.44 元，分 24 期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5 日止向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分期支付租

金。李先军、徐静与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

同编号 CASL-2024-0051-K-HZDB，为《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提供

个人连带责任担保。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8 

为确保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湖北及安盾

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 CASL-2024-0051-K-HZ 的《融资租赁合

同(售后回租)》项下承租人义务的履行，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

司同意接受中科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的授权将融资租赁资产设定抵

押，《设备抵押合同》编号为 CASL-2024-0051-K-HZDY。  

经核对，评估基准日委估机器设备评估明细表内涉及该合同的设

备共计 4 项，存在融资租赁资产清单与固定资产账面原值金额不一致

的情形。截止评估报告出具日，该融资租赁剩余未还本金 2,765,858.62

元。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抵、质押及融资租赁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五)评估基准日后，2025 年 12 月 3 日，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

公司与北京前景无忧消防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将其

生产干粉所用的 4 项设备类进行了处置，处置设备共收到金额

150,774.06 元，该四项设备的评估值以处置金额确定。 

(六)评估基准日后，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平安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编号为 2025PAZL0102136-ZL-01 号的《售后回

租赁合同》约定，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 KCL 模

具、打包机、锅炉及辅助设备导热油泵、激光粒度仪、静音铜带

机、空压机等资产共计 17 项，确定售后回租租赁成本 10,000,000.00

元，租金总额 10,441.057.50元，共分 18期自 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分期交付租金。李先军

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2025PAZL0102136-BZ-01，为《售后回租赁合同》提供担保。 

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设备资产共计 17 项，对应到机器设备评估

明细表内资产共计 11 项，实际融资租赁资产清单与固定资产账面原

值金额不一致的情形。截止 2025 年 12 月，剩余未还本息 9,280,940.00

元。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七)根据《资产评估法》和《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

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执行资产

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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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

执业范围。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

证。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

响。 

十二、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为：委托人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2.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项目对应的经济行为

有效。 

3.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4.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得将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5.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

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本资产评估报告包含若干

附件及评估明细表，所有附件及评估明细表亦构成本报告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应与本报告正文同时使用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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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被评估单位专项审计报告； 

附件三、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五、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六、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八、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产评估机构名录； 

附件九、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附件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机构备案

公告；

件； 

附件十、签名资产评估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证书。 

 




